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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和《关于发布<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公告 2018年第 48号）的相关要求，

为使得本项目所在地周围公众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项目建设的意义，以及项目

建设给他们带来的有利和不利、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同时了解他们对建设项目的

态度及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从公众的利益出发，共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达

到评价工作的完善和公正，并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避免项目建设的营运过

程中出现污染纠纷。为此建设单位开展有关调查工作，调查形式以网络公示、报

纸公示、张贴公示、网上公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设置征求意见稿

查阅场所供公众进行查阅的方式，广泛征求意见。

我单位于 2019年 3月 14日委托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宁国海创环

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宁国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内容均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要求进行。

具体过程如下：

◆2019年 3月 14日，我单位委托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宁国

海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宁国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

制工作；

◆2019年 3月 20日，我单位在宁国市人民政府网上发布了项目的一次公示；

◆2019年 5月 31日~6月 14日，在本项目环评报告书主要内容基本编制完

成后，建设单位在宁国市政府网站（http://www.ningguo.gov.cn/）向社会公众发

布《宁国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及征求意

见稿；

◆2019年 6月 5日、6月 14日，在“今日宁国”报纸上发布《宁国市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2019年 5月 31日~6月 14日，建设单位走访了厂区周边的主要居民区，

进行了公众意见调查，广泛征求当地群众对于本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

◆2019年 6月 14日，由建设单位组织召开的公众参与座谈会，会议邀请宁

国市生态环境分局、宁国市相关部门机关以及当地群众作为代表，参与会议并发

言。会议针对当地群众普遍关注的污染控制及环境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回答解疑，

公参座谈会上各代表群众均表示支持项目的建设，无人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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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于 2019年 3月 14日委托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宁国海创环

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宁国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要求，并于 2019年 3月 20日通过本项目所在地的

政府网站（宁国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开了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地点、项目性质、建设内容；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以及主要内容；

（五）征询事项；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2.2 公开方式

2019年 3月 20日到 2019年 3月 29日在宁国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第一次

网络公示，宁国市人民政府网站为本项目所在地的政府网站，网址为：

http://www.ningguo.gov.cn/openness/detail/content/5c91a7e920f7fe006b8b4571.html

，公示的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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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图 2-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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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我单位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要求，进行了公

示。

我单位于 2019年 5月 31日到 2019年 6月 14日通过网站、报纸、张贴、现

场发放意见征询表、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

公开了下列信息：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的内容和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2019年 5月 31日到 2019年 6月 14日在宁国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第二次

网络公示，宁国市人民政府网站为本项目所在地的政府网站，网址为：

http://www.ningguo.gov.cn/openness/detail/content/5cf0eb1720f7fea3978b4567.html，公示的载

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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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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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2019年 6月 5日和 6月 14日在《今日宁国》分别进行了二次报纸公示，《今

日宁国》是是一份城市主流人群的生活日报。为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

公示的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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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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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8

3.2.3 张贴

2019年 5月 31日到 2019年 6月 14日分别在项目区所在地、山门村、凉亭

村、山门洞、港口镇政府、港口园区小学公告栏进行了张贴公示，各村民委员会

为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区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的要求。

项目所在地公示远照 项目所在地公示近照

山门村委会公示远照 山门村委会公示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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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委会公示远照 新村委会公示近照

凉亭村村委会公示远照 凉亭村村委会公示近照

港口镇政府公示远照 港口镇政府公示近照

图 3-4 张贴公告



10

3.2.4 公众参与座谈会

为了进一步了解拟建项目周边居民、单位对宁国海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宁国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的有关要求和建议，按照2012年8月7日环境保

护部颁布的《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

[2012]98号）有关要求，2019年6月14日由宁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和宁国海

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主持召开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座谈会。在

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建设涉及的工程内容、环保措施以及前期工作情况等方面

情况介绍后，认为项目是一项环保公益事业，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推进宁国市的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改善城乡环境。目前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日趋成熟，

宁国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不会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均支持该项目的

建设，并表示积极帮助项目方解决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事宜。公众参与座谈会

参会现场见图3-4。

图 3-5 公众参与座谈会

在肯定工程建设的同时，公众也对工程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要求：

1、项目要高起点、高标准建设，严格落实环评要求，有效保障周边群众的

生活环境质量。

2、要加大宣传力度，消除群众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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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加快项目报批，尽快开工建设，尽早投入运行。

公众意见处理结果：

1、建设单位拟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采取最新先进技术和工艺降低对周围环

境的不利影响，严格落实环评报告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

2、建设单位会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拓宽宣传渠道，使更多公众了解项目

实际情况，消除公众顾虑。

3、建设单位将积极推进项目进度，及早投入运行，解决宁国市生活垃圾处

理面临的困难。

3.2.5 公众参与调查表

本方式主要是向本项目附近单位及居民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通过书面问卷

调查和与公众当面交谈征集被调查者的意见、建议，并完成最后的公众反馈信息

进行统计处理、分类汇总，得出公众调查结论。

(1) 调查原则

公众参与调查遵循下列原则：

① 被调查者自愿参与；

② 调查样本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和科学性；

③ 整个调查过程实事求是，将项目概况和建设与营运期间可能产生的环境

影响如实地向被调查者介绍；

④ 统计处理、分类汇总要切实反映被调查者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2) 调查时间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表发放与调查工作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二次公示后开始，

时间为2019年5月31日~2019年6月14日。

(3) 调查表内容

本次现场发放公众参与意见征询表采用问卷形式调查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

意见和建议，共发放个人调查表60份、团体调查表11份，收回有效个人调查问卷

60份、团体调查问卷全部收回。个人公众参与人员信息如表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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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个人公众参与人员信息

序号 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家庭住址

1 吴太平 男 18156324371 山门村

2 程大兵 男 15856368682 山门村

3 丁伯富 男 18297574564 山门村

4 毕曾益 男 13485999766 山门村

5 匡迎兰 女 18956353296 凉亭村

6 王小平 女 18256325911 凉亭村

7 杨桂珍 女 15355631481 山门村

8 朱有翠 女 15105637230 凉亭村

9 张天有 男 13865367718 山门村

10 陈爱民 男 18119921949 凉亭村

11 蔡英双 女 13645634634 山门村

12 王根 男 18010821635 山门村

13 冯静 女 19956375860 山门村

14 李易云 女 18256396371 新村

15 朱先春 男 13865358131 山门村

16 陈康志 男 13965662602 凉亭村

17 吴有平 男 15357548569 山门村

18 李震 男 17756969162 凉亭村

19 王喜 男 18956349488 山门村

20 魏建英 女 15856303994 山门村

21 沈光菊 女 18395335386 山门村

22 袁君 女 18110803389 凉亭村

23 张洁 女 18956306591 山门村

24 陈兴 男 15856357690 山门村

25 邓金凤 女 18156324349 山门村

26 严小培 女 18788813763 山门村

27 刘永梅 女 15385317525 凉亭村

28 王玉 女 13956596502 山门村

29 陈梦 女 13956587922 山门村

30 陈新 女 18256335481 山门村

31 张新生 男 13731917175 山门村

32 朱爱琴 女 18395546616 山门村

33 刘兴美 女 18098505125 珠木店村

34 张霞 女 13705635996 太平村

35 孙永凤 女 15212703236 凉亭村

36 王有香 女 15357509692 珠木店村

37 周琴 女 13865324655 凉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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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付本发 男 18056395370 山门村

39 张清 女 15150361301 山门村

40 张秀荣 男 13637221345 新村

41 虞宗慧 女 13856320708 新村

42 李想 男 18119910608 新村

43 王选清 女 13856314226 新村

44 刘思起 男 13966190038 凉亭村

45 王传静 女 18326406035 新村

46 汪昌华 男 15357559190 新村

47 何永仙 女 18792237186 山门村

48 关小年 男 13865394060 新村

49 陈小莲 女 13856320602 新村

50 王芳 女 13865352061 新村

51 鲁明才 男 13865358459 凉亭村

52 刘安军 男 18256328875 凉亭村

53 杨中平 男 18805639616 凉亭村

54 王园林 男 13966171144 山门村

55 王建军 男 13865392019 山门村

56 唐选凤 女 13965657095 凉亭村

57 王成 男 15256302423 山门村

58 干成义 男 13965657091 凉亭村

59 程守华 男 13805625698 山门村

60 张永祥 男 17856384613 山门村

表 3-2 公众参与团体信息表

名称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宁国市港口镇人民政府 0563-4800001 宁国市港口镇太平路

宁国市港口镇凉亭村村民委员会 0563-4833618 宁国市港口镇凉亭村

宁国市公安局港口派出所 0563-4800110 宁国市港口镇太平路

宁国农村商业银行港口支行 0563-4800334 宁国市港口镇新建街

宁国市港口中心卫生院 0563-4800359 宁国市港口镇宁港路

宁国市港口初级中学 0563-4800086 宁国市港口镇新建街

宁国市港口镇中心小学 0563-4800024 宁国市港口镇新建街

宁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港口中队 0563-4830122 宁国市港口镇太平路

国家税务总局宁国市税务局港口税务分局 0563-4830253 宁国市港口镇山门村

宁国市港口镇新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0563-4834268 宁国市港口镇七山路

宁国市港口镇山门村村民委员会 0563-4630996 宁国市港口镇山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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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查阅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场所设置在宁国市港口镇宁国水泥厂总厂安

环部。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通过此次公众参与调查可以看出，被调查团体和个人普遍对该项目有所了

解，公众非常关心项目实施所带来的对大气环境等的影响。多数人认为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应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提出项目实施的关键要落实其环保治理措施，

做到污染源达标排放，减轻对周边环境的污染，要求相关部门督促和加强环保治

理工作，在此基础上被调查团体和个人均同意本项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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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宁国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评公参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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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公众参与调查表团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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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公众参与调查表个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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